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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1_BF_E7_9A_84_E4_c24_271335.htm 第二十八条 (回避的

事由和方式)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

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

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

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

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相关规定]《公安

机关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

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

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

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

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公安

机关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自行

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

应当记录在案。《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

共法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回避，应当提

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中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记录

在案。《法院执行解释》第二十三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

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员有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

九条所列肾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

代理人也有权申请上列人员回避。《法院执行解释》第三十

一条 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



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凡在一个审判程序

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

其他程序的审判。《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二十条 检察人员在

受理举报和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

有自行提出回避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三条

规定决定其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其回避。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二十一条 检察人员自行回避的，可以

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

录在案。《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的回避要求，应当书面或者口头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并

说明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提出回避申请

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或者调查

，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作出回避决定；不符合回避条件的

，应当驳回申请。《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条 因符合刑事

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回避的

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

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委员会或者检察长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决定。(释解)本条是关于回避事由和方式的规定。一、回避

概述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

有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

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不得参加案件的侦查、检

察、审判等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执法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案件应当客观公正。如果应当回避而

没有回避，就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侦查人员

、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及其他人员在确实应当实行回避时，



仍然参加案件的处理，即使当事人没有申请他们回避，也是

不合法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发现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这种情形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

纠正。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认为有这

种情形时，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上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案

件时，可以把这种情况作为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诉讼程序上

的违法行为，撤销判决，发回重新审判；人民检察院可以就

此行使审判监督权。实行回避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

公正客观地处理案件，防止先入为主和徇私舞弊。回避制度

的实行，是本法民主性的体现，是正确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

保障。回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有利于公平合理地办理案

件，有效地防止侦查、检察和审判等人员因个人感情、恩怨

、利害或成见因素的影响而先入为主或徇私舞弊。实践证明

，能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执法者总是多数，有些司法人

员还能够大义灭亲、严格依法办案。但是，对于涉及到本人

及其亲友利益的案件，并不是每个执法者都能做到客观公正

、铁面无私的。为了保证刑事诉讼各项原则和制度切实贯彻

执行，使司法权不致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只有建立必

要的制度，才能更有力地消除徇私枉法的现象。(2)可以消除

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的思想顾虑，便于他们行使合法权利，便

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办案人员如果有应当回避的情形，

而不实行回避，即使办案人员主观上秉公断案，也难以消除

当事人及其他公民对其能否公正处理案件的疑虑，影响司法

机关的权威，引起不必要的上诉、申诉。(3)可以促使司法机

关认真负责，依法办案，充分体现我国诉讼的民主性和执法

的严肃性。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应当回避的人员



回避，不仅可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提高办案工作的

社会效果，加强群众对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监督，促使司法

机关认真负责，依法办案。二、回避的事由回避必须具有法

定的事由。根据本条的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

员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

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自己为当事人的案

件的裁判者或承办人，否则，由他主持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具

有法律效力，这是现代诉讼活动的一条基本要求。在刑事诉

讼中，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

人、鉴定人在本案中同时充当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附

带民事诉讼的原、被告，或者是他们的夫、妻、父、母、子

女、兄弟姐妹时，就势必产生"自己处理自己的案件"的情形

，极可能出现放纵犯罪或伤害无辜的后果，从而影响诉讼的

公正性。因此，必须回避。(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

有利害关系的办案人员或某些诉讼参与人虽然不是本案的当

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但他们或其近亲属仍有可能与本

案有利害关系。如办案人员或者他的近亲属与被害人或是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恋爱关系。既然办案人员或某些诉讼参

与人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就有可能从个

人私利出发而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和处理案件，因此

，应当回避。(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的这是因为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办案人员事前既

已了解案情，就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成为案件的

证人。在同一案件中，既作证人又作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侦查人员，就容易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不利于客观全面地

收集和分析判断证据，进而影响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处



理案件。同样，担任过本案鉴定人、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

的，基于履行法律赋予的特定诉讼职责，对案件已形成自己

的看法并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若再从事该案的侦查、起诉

或审判工作，也会影响对案件的客观、全面、公正的处理，

因此，上述人员均应回避。(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这里的"其他关系"是指除上述三种情

形以外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例如：是当事人

的朋友：是当事人亲戚；与当事人有过恩怨；与当事人有借

贷关系等等。应当注意的是，有"其他关系"并不一定要回避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只有在"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条件下，才适用回避。比

如：审判人员是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无条件回避，但如果

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是一种远亲关系，则要看其是否可能影响

公正处理案件才能决定回避与否。三、回避的方式根据本条

和本法的其他规定，回避的方式有四种：(一)自行回避自行

回避是指应当回避的司法办案人员，发现自己具有应该回避

的法定情形，自行主动地要求回避。(二)申请回避申请回避

是指办案人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而没有自行回避时，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要求他们回避，更换办案人员。申请回避权，是法律

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办案人员

在办案中，一方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申

请回避权；另一方面，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阻碍或剥夺当

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该权利的行使。(三)指令回避指令回

避是指办案人员遇有法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自行回避、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回避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发现后，其有关负责人或组织有权作出决定，

令其退出诉讼活动。指令回避是回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制度的必要补充。(四)法定回避法

定回避是指依据本法有关规定审判人员不得参加重新审判的

合议庭审理的一种制度。本法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

第192条规定；"上诉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

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原合议庭成员应当回避。"因

此，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担任过一

审或二审合议庭的成员应当回避，不得参加该案件的再审活

动。同样，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合议庭人员也应依法回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31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

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

员。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

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这也属法定回避情

形之一。第二十九条 (办案人员接受请客送礼、违反规定与当

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会见的法律后果)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

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

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法院执行解释》第二十

七条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提出回避申请的，申请

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 公

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

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违反规定的，



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

们回避。[释解]本条是关于办案人员接受请客送礼、违反规

定与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会见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审判人

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定权力。他们的

工作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依法追诉和裁判。可

是，有的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包括控、辩双方的当事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以及亲朋好友等，千方

百计单独私下约见有关办案人员或者请客送礼、拉关系、"走

后门"、为当事人说情，企图左右办案人员，使法律的天平倾

斜。而有的办案人员不顾法官法第32条第1款、检察官法第35

条第1款、警察法第48条的规定，碍于人情或禁不住金钱、物

质利益的诱惑，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吃请、受礼

，甚至索受贿赂，于是"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办人情

案、关系案、金钱案。这是社会上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公

安司法队伍中的反映，是当事人干扰公安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秉公办案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存在与蔓延，损害了国家

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败坏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破

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本法专设本条将有关

纪律进一步具体化，以促进办案人员及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反

腐倡廉，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法律对此明确向司法人员提

出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

意志，也是对司法人员行为的制约，在司法实践中将会产生

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条第1款指出司法人员会见当事人及其委

托人不得违反规定。这里的规定是指有关法律及司法机关的

具体行政规章制度。如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时必须有两名

或两名以上司法人员；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会见被告人还必



须经组织批准；与该案无关的司法人员不得接触有关案件的

人员，更不得透露任何与该案有关的消息给当事人及其委托

人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